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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8日下午14:50（周三）；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17日—201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6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松坪山路3号奥特迅电力大厦

十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迅”或“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廖晓霞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6人，代表的股份总数146,345,

8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6.1839%。 其中：

（1）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46,344,8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66.1835%；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0.0005%。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以下股东：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0.000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5、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6、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1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5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反对票为1,000股，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7%；

弃权票为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反对票为1,000股，弃权票为0股，同意票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1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3.1）审议《关于选举刘力女士为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6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

13.2）审议《关于选举陈展基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6,344,846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3%。

以上议案12属“特别决议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孙阳和郑忠林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16年5月19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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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书已于2016年5月 12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书面文件方式送达给各位监事，会议于2016

年5月1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松坪山路3号奥特迅电力大厦公司十楼会议

室召开。 会议采取书面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经全体监事推

举，由监事刘力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李强武先生已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 为保

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选举刘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时止，刘力女士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18日

附件：

刘力女士：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1993年毕业于陕西工学院电气技术专业，本科学历，工

学学士，高级工程师。1993年7月至2008年3月就职于甘肃省电力设计院；2008年3月至今就职于

深圳市奥华源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刘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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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

月18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宿迁市白杨路1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培服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331,801,31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6.255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1,798,01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254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通过吴培服先生、曹薇女士、吴迪先生、周海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本议案选举结果如下：

1、提名吴培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799,810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8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2、提名曹薇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799,810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8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3、提名吴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805,810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8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4、提名周海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799,810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8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通过蓝海林先生、程银春先生、李小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三年。

本议案举结果如下：

1、提名蓝海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801,310票；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3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2、提名程银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801,310票；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3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3、提名李小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801,310票；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3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上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通过金叶女士、池卫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郑卫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金叶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801,310票；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3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2、提名池卫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31,801,310票；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300股，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

份总数的50%。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331,798,010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3,300股反对，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0股弃权，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3,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331,799,510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1,800股反对，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0股弃权，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545％；反对1,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5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王春杰律师、杨爱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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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年5月18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吴培服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吴培服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吴培服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由吴培服先生、蓝海林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李小虎

先生（独立董事）、周海燕女士五位董事组成，其中程银春先生为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由吴培服先生、蓝海林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李小虎

先生（独立董事）、周海燕女士五位董事组成，其中蓝海林先生为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吴培服先生、蓝海林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

李小虎先生（独立董事）、周海燕女士五位董事组成，其中程银春先生为召集人。

4、战略委员会由吴培服先生、蓝海林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李小虎

先生（独立董事）、周海燕女士五位董事组成，其中吴培服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吴培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

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吴培服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吴迪先生、周海燕女士、杨淑

侠女士、潘建忠先生、邹兆云先生、葛林先生、葛俊生先生、陆敬权先生、孙化斌先生、李平女士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周海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周海燕女士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吴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吴迪先生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张桃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

起三年。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张桃女士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花蕾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花蕾女士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本决议形成后，公司董事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信息。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吴培服先生：1961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江苏省工商业联合

会副主席，2005年4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1年参加工作，历任井头综合厂钳

工、井头乡井头村村长、宿迁市新型包装材料厂厂长、宿迁市铝型材厂厂长、宿迁市电池配件

厂厂长、 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1年—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

（MBA）班学习，2010年3月在清华大学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学习。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培服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8,198,010股，与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理吴迪为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为宿迁市迪智

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迪先生：1982年9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吴迪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吴培服为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

系； 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并通过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

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周海燕女士：1975年1月出生，中国籍，专科学历。 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周海燕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

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淑侠女士：1966年1月出生，中国籍，高中学历。 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淑侠女士与公司高管邹兆云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潘建忠先生：1972年11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 历任宁波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技术部副

经理、江苏琼花集团副总经理、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潘建忠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

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邹兆云先生：1966年4月出生，中国籍，高中学历。 历任宿迁市卫生局员工、宿迁市彩塑包

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营销部主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邹兆云先生与公司高管杨淑侠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

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葛林先生：1975年10月出生，中国籍，专科学历。 历任宿迁市制鞋总厂车间主任、宿迁市彩

塑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葛林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启

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葛俊生先生：1967年9月出生，中国籍，专科学历。 历任井头乡副食品厂工人、宿迁市彩塑

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部主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葛俊生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

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陆敬权先生：1980年10月出生，中国籍，专科学历。 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陆敬权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

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孙化斌先生：1965年9月出生，中国籍，高中学历。 历任宿迁市铝合金厂电工、宿迁市彩塑

包装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项目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孙化斌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5%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平女士：1983年6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 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平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启

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桃女士：1985年3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 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财务辅助会

计，现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张桃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市启

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花蕾女士：1990年4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花蕾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5%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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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6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16年5月18日在公司四楼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金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金叶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金叶：1987年1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

公司员工。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金叶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迪智

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6-068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 或“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2016年5月18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485,640,28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6.503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数为481,

166,2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9832%；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4人，代表股份数

为4,4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205%。 通过网络或现场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数为4,773,5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555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通过了《201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表决通过了《2015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表决通过了《201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表决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表决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表决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提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 关联方莱茵达控股集团及其关联方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其合计所持股份480,866,

787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

4,773,500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表决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485,640,287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7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晓红、 冯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附件）。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6-071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及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接到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控股

集团” ）的通知，获悉莱茵达控股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莱茵达控股集团 公司控股股东 31,000,000

2016年5月17

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莫干山路支行

7.56% 融资

合计 31,000,000 7.56%

二、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莱茵达控股

集团

公司控股股东 61,000,000 2012年05月31日 2016年5月16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莫干

山路支行

14.88%

合计 61,000,000 14.88%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莱茵达控股集团共持311,632,015股股票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36.26%；其

中无限售流通股217,257,0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28%；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4,375,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98%。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6-070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年5月18日，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 或“公司” ）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

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枫潭置业” ）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杭州分行” ）

申请人民币3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枫潭置业以其持有的坐落于杭州市拱

墅区余杭塘路515号的矩阵国际中心部分写字楼和商铺（总面积：29,938.26平方米）为其本次

申请人民币3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根据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自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2017年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前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总额为32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对枫潭置业授权担保额度为

人民币60,000万元。

本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5,000万元， 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枫潭置业向江苏银行杭州分行

申请人民币3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内，符合担保条件，经出

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枫潭置业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9,6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

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0%，本公司持股50%。 枫潭置业注册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矩阵

国际中心（余杭塘路515号）1-1107室；法定代表人：田贺；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

发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其他无需报经审

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截止 2015年12月31日，枫潭置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81,843.60万元，负债总额60，909.96万

元，所有者权益20,933.64万元，2015年营业收入9,818.50万元，净利润-2,231.06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房产抵押担保

担保金额：35,000万元

担保期限：12年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枫潭置业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本次为其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

主要是为支持其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

理风险进行控制。公司对枫潭置业提供上述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6年5月18日，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达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到2016年5月18日，实际担保余额3,000万

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06%， 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34%。

2、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向澳门国际银行贷款2,000万元港币提供

担保。 截止到2016年5月18日，实际担保余额2,000万元港币。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

的总资产的0.59%，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31%。

3、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到2016年5月18日，

实际担保余额1,500万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53%，占公司2015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17%。

4、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50,000万元提供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到2016年5月18日，实际担保余额50,000万元。 本次

担保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7.66%，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39.06%。

5、 公司为控股股东之子公司杭州枫郡置业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

支行借款20,28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到2016年5月18日，实际担保余额14,800万元。 本

次担保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5.23%，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1.56%。

上述担保事项中， 公司为枫郡置业提供担保事项系公司非经营性住宅地产剥离导致，对

枫郡置业的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枫潭置业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枫潭置业正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

偿还能力。本次担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枫潭置业与银行所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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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于2016年5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6年5月13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登载的《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